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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内容

一、中介机构资质（资格）要求

1.已在中国境内注册，在法律上，财务上独立，合法运作的独立

法人，且经营范围满足本次公开选取范围。

2.必须具有国家住建部或省住建厅核发的《工程造价资质证

书》，资质等级要求为乙级或以上。

3.信用良好，近三年内无严重违法记录。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河源市连平县国家储备林项目（一期）—东水苗圃

基地预算编制服务

2.建设单位：连平县城乡投资有限公司

3.服务范围：负责完成河源市连平县国家储备林项目（一期）—

东水苗圃基地预算编制工作。

4.服务金额：服务金额暂不做估算，最终以财政评审为准。

三、公开选取方式及工作内容

1.公开选取方式：直接选取。

2.工作内容：根据国家和地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

标准、规范规程的要求，完成河源市连平县国家储备林项目（一期）—

东水苗圃基地预算编制工作。

四、公开选取中介机构的要求

1.在咨询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依照法律、法规及有关的技术标

准，根据业主要求，开展项目编制工作。

五、服务工期要求



1.服务时限要求：自中选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具体按照合同

约定。

六、付款方式

1.付款方式：银行转账。

2.付款支付时，中选人应同时向选取人提供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

3.完成预算审核工作并交付选取人后 15 日内一次性付清。

七、其他要求

1.中选人在接到选取人通知后，须安排项目负责人与 3 个工作日

内，到选取人办公地点领取项目的“公开选取中介机构确定书或相关资

料”。

八、中选人资格的取消及重新选取中选人需报名的中介服务机

构，务必按照本需求书的有关要求，做好计划安排，准备好相关材料，

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存在以下行为的，记入不良信用记录：

1.中选机构擅自放弃中选结果；

2.超出公告及需求书范围，擅自提高服务收费或变相要求业主单

位增加服务费用的；

3.中选机构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未能按公告要求的服务时间完成

任务；

4.中选机构未按从业规范提供服务，服务质量不达标。


